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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教工委〔2017〕130 号

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开展2015-2017 学年高校学生先进

通报活动的通知

各高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和全市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先进典型，

凝聚榜样力量，引领大学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发奋学习，积极引导和鼓励广大学生努

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教

育部《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决定每 2 年开展一次

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先进通报活动。现就开展 2015-2017 学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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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先进通报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类别

（一）重庆市普通高校三好学生及标兵

（二）重庆市普通高校优秀学生干部及标兵

（三）重庆市普通高校先进班集体及标兵

（四）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文明寝室及标兵

（五）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及标兵

（六）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及标兵

（七）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体育活动先进个人及标兵

（八）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文艺活动先进个人及标兵

二、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正式学籍且在校就读时间一年以上的在

校在读研究生和本科、专科（高职）学生；班集体为学校正式建

制的教学班；寝室为学校正式建制的学生寝室。

2.思想道德品质和品行良好。

3.学习成绩优良。

4.推荐为市级先进的，必须获得过校级相应类别的荣誉称号。

（二）主要表现

1.三好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勤奋学习，成绩优

异，综合排序名列前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等活

动，有较强的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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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项活动中，表现特别突出者优先。

2.优秀学生干部：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成绩优良，热心

承担社会工作和为同学服务，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切实起到

骨干带头作用，工作成绩突出。学习成绩优异者优先。

3.先进班集体：有团结协作、以身作则、密切联系同学的班

级组织，有优良的班风、学风，在班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

建设和班级特色活动等方面成效显著。

4.文明寝室：室长的带头表率作用好；寝室成员模范遵守学

校学生住宿管理规定，在班风学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寝室特

色活动等方面表现突出。

5.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在文明校园建设、道德诚信建设、

校风学风建设、助学助残、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中，在抗

击疫情、抗洪抢险、地震和其它救援抢险等非常时期，在维护社

会秩序、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表现突出。

6.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和体育活动先进个人、文艺活动先

进个人，应在 2015-2017 学年获得过下列奖项之一并达到相应要

求：

（1）个人或集体项目中的主要成员获得以下奖励之一：

①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市（省）级竞赛（比赛）活动

中获得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②在全国竞赛（比赛）活动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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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国际竞赛（比赛）活动中获得奖励。

（2）获得集体奖励的主要人员人数，按以下比例确定：

①市（省）级一等奖、全国二等奖按实际参加人数（下同）

的 30%（体育竞赛前 6 名）确定；

②市（省）级特等奖、全国一等奖按 50%（体育竞赛前 8 名）

确定；

③全国特等奖、国际三等奖及以上奖励按实际情况确定。

三、名额

（一）校级先进

各高校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研究决定校级评选

通报名额。学校可每年评选通报一次。

（二）市级先进

各类别市级先进个人的名额分配见附件 1，由学校等额推荐。

同一学生，原则上只能报 1 类，事迹特别突出的，由学校把关，

最多可报两类市级先进（占学校相应类别的总指标）。未达到推荐

条件的，学校可以少于下达名额推荐或不推荐。

（三）市级先进标兵

每类 10 名（个），共 80 名（个），指标不分配，由各高校在

每类先进中限额推荐 1 名（个）标兵。同一学生，限推 1 项标兵。

推荐为市级标兵的，应同时推荐为相应类别的市级先进（占学校

相应类别的指标）。未达到推荐条件的，可以不推荐。

四、推荐通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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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级学生先进由学校组织评选通报。

（二）推荐为市级先进的由学校办公会研究决定，经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由学校党委签署推荐意见。

（三）市级先进由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行文通报，并颁发

证书。

五、材料报送要求

（一）推荐为市级先进的，应认真填写推荐审批表（样表附后）。

推荐审批表由学校学生工作部门统一组织填写，一式两份（学校

存留一份，上报市教委相应处室一份）。主要事迹及获奖情况应以

组织名义填写。学校党委和学校学生工作部门应在推荐审批表中

的相应栏目内填写明确意见，并由负责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

（二）推荐为市级先进的，必须撰写 400 字左右的主要事迹

简介及获奖情况材料，直接打印在推荐审批表中，不另加附页。

相应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和有关证明材料等，由学校审核，并

由学校建档保存，不上报市教委。

（三）市级先进标兵的推荐审批表的式样与对应的市级先进

推荐审批表相同，学校在推荐时，应在标题上标注“标兵”字样，

并在表内的相应栏目内，注明推荐为市级先进标兵字样，同时，

须单独附送 2000 字左右的主要事迹及获奖情况材料，以及相应的

获奖证书（复印件）和证明材料，一式两份（学校存留一份，上

报市教委相应处室一份）。未评上标兵的，但达到相应市级先进条

件的，评为相应的市级先进，评为标兵的，不再评为相应的市级



- 6 -

先进。

（四）纸质材料及附件 3 的电子档应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星

期一）14:00前按要求报送市教委相应处室。

高教处：创新能力提升类（附件 2-4）；

体卫艺处：体育和文艺活动类（附件 2-4）；

学生处：三好、优干、先进班集体、文明寝室类（附件 2-4）；

宣教处：精神文明建设类（附件 2-4）。

开展高校学生先进通报活动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坚持标准，严格审核，

严格把关，宁缺勿滥，坚决杜绝推荐先进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各

高校要明确职能部门责任分工，并及时将联系人及电话报送给市

教委相应处室。

市教委职能处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高教处：闵 权 63858112

E-mail: mqminquan@163.com

体卫艺处：任贞玲 63623603

E-mail: 451402609@qq.com

宣教处：张忠伟 63615081

E-mail: 553042872@qq.com

学生处：陈 卓 60393900

E-mail: 3161023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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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市级先进推荐名额分配表

2.学校推荐为市级先进名单

3.重庆市普通高校 2015-2017 学年学生先进推荐表

4.学校推荐先进情况一览表

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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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普通高校学生市级先进
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三好
学生

优秀学
生干部

先进班
集体

文明
寝室

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
个人

创新能力
提升先进
个人

体育活
动先进
个人

文艺活
动先进
个人

备注

1 重庆大学 52 43 20 32 41 75 20 35

2 西南大学 70 58 29 46 57 70 20 35

3 西南政法大学 29 25 12 19 24 30 20 25

4 重庆医科大学 30 25 12 20 25 30 8 20

5 重庆师范大学 36 30 15 24 29 36 20 30

6 重庆邮电大学 29 24 12 18 23 50 15 25

7 重庆交通大学 34 29 14 22 28 40 12 20

8 重庆工商大学 37 31 15 24 30 36 20 20

9 四川外国语大学 18 16 8 12 15 16 7 30

10 四川美术学院 11 8 4 6 8 12 5 20

11 重庆理工大学 33 28 14 22 28 40 18 20

12 重庆三峡学院 25 21 10 17 21 16 18 25

13 重庆文理学院 25 21 10 17 21 22 20 25

14 长江师范学院 24 20 10 16 20 22 18 25

15 重庆科技学院 26 21 11 17 21 30 20 20

16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18 15 7 12 15 16 10 25

17 重庆警察学院 3 2 1 2 2 6 4 5

18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3 19 10 16 19 14 8 12

19 重庆工程学院 18 15 8 12 15 6 2 1

20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

商贸学院
20 17 9 14 17 14 8 8

21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

学院
12 10 5 8 10 6 2 8

22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

学院
13 11 5 9 11 6 2 2

23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南方翻译学院
16 13 7 11 13 10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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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三好
学生

优秀学
生干部

先进班
集体

文明
寝室

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
个人

创新能力
提升先进
个人

体育活
动先进
个人

文艺活
动先进
个人

备注

24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

学院
23 19 10 15 19 12 18 6

25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

学院
28 23 12 19 23 12 7 1

2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
3 3 1 2 3 10 7 5

27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
14 12 6 9 11 8 5 2

28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14 12 6 10 12 8 2 2

29
重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专科学校
11 9 4 7 9 2 8 1

3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

学院
11 9 5 8 9 10 5 2

31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26 22 11 17 22 16 18 8

32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7 14 7 11 14 13 13 12

33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
16 14 7 10 13 13 4 10

34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6 14 7 11 14 13 3 8

35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10 8 4 7 8 10 2 8

36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9 6 3 5 6 6 2 2

3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0 9 4 7 9 6 2 1

38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12 10 5 8 10 8 2 8

39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 3 2 3 3 2 2 1

40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16 14 7 11 13 10 7 6

41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

学院
7 6 3 4 6 4 2 1

42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11 9 4 7 9 6 3 1

43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

学院
9 8 4 6 7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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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三好
学生

优秀学
生干部

先进班
集体

文明
寝室

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
个人

创新能力
提升先进
个人

体育活
动先进
个人

文艺活
动先进
个人

备注

44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11 9 4 7 9 6 2 1

45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7 5 3 4 5 6 2 1

46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3 3 1 2 3 5 1 1

47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

学院
4 3 2 3 3 5 2 1

48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

学院
5 4 2 3 4 3 2 6

49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 4 2 3 4 5 2 2

50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

学院
9 7 4 6 7 6 2 1

51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

学院
4 3 2 3 3 3 5 8

52
重庆房地产职业

学院
10 8 4 7 8 6 5 2

53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4 3 2 2 3 3 3 2

54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9 8 4 6 7 5 2 8

55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11 9 4 7 9 5 2 2

56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11 9 4 7 9 6 12 1

5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14 12 6 10 12 8 2 1

58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

学院
9 8 4 6 7 4 5 1

59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

学院
3 2 1 2 2 3 2 1

6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3 3 1 2 3 3 2 1

61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6 5 3 4 5 5 2 1

62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3 3 1 2 3 5 2 1

63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1 1 1 1 1 2 1 1

64
重庆环境与资源保

护职业学院
1 1 1 1 1 2 1 1

65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2 2 1 2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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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______________学校推荐为市级先进名单

填报人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一、______学校推荐为市级三好学生名单，共____名

（没有推荐的，不列出，下同）

……

二、______学校推荐为市优秀学生干部名单，共____名

……

三、______学校推荐为市先进班集体，共____个

……

四、______学校推荐为市学生文明寝室，共____个

……

五、______学校推荐为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共____个

……

六、______学校推荐为市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共____个

……

七、______学校推荐为市体育活动先进个人，共____个

……

八、______学校推荐为市文艺活动先进个人，共____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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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推荐为市级先进学生名单，必须按以下要求规范：

1．所有先进只作一个附件，即所有名单一律按表彰类别顺序（如

上所示，用 Word 格式，省略号处为学生姓名）放在一个附件中；

2．每个表彰类别前必须标出学校名称全称；

3．所有先进学生名单，只打学生姓名，姓名之间空两个空格，

不用标点符号，除了标注标兵外，不填其它内容（同名的可作适当标

注）；

4．教学班、寝室编号及称谓应全校统一，且规范、具体、明确，

特别是教学班的最后一个字必须为“班”，寝室的最后一个字必须为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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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普通高校 2015-2017 学年学生先进标兵申报

情况一览表（个人类）

推荐先进类别：

获得学校相应先进名称和时间：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学 校 年级专业 政治面貌

担任社会

工作

主要事迹简介及

获奖情况

备

注

1

2

3

4

5

注：每个先进类别单独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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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普通高校 2015-2017 学年学生先进标兵申报

情况一览表（集体类）
推荐先进类别：

获得学校相应先进名称和时间：

序

号

班级（寝

室）名称
学 校 年级专业

班级

（寝

室）

人数

党

员

人

数

主要事迹简介及获奖

情况
备注

1

2

3

4

5

注：每个先进类别单独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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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普通高校 2015-2017 学年学生先进
推荐表
（个人类）

推荐先进类别：

获得学校相应先进名称和时间：

学校 院系 年级专业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年龄

担任社会工作 攻读学位

主

要

事

迹

简

介

及

获

奖

情

况

学校学生工作部门意见 学校党委意见

负责人：_______（单位盖章） 负责人：_______（单位盖章）

注：此表一式两份，每名学生单独填报，经审批同意后，学校存留一份，上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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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普通高校 2015-2017 学年学生先进推荐表
（集体类）

推荐先进类别：

获得学校相应先进名称和时间：

学校 院系 年级专业

班级（寝

室）名称

班级（寝

室）人数
党员人数

团员人数
班长（或寝

室长）
辅导员

班主任 院系负责人

主

要

事

迹

简

介

及

获

奖

情

况

学校学生工作部门意见 学校党委意见

负责人：_______（单位盖章） 负责人：_______（单位盖章）

注：此表一式两份，每个类别单独填报，经审批同意后，学校存留一份，上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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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____________学校推荐先进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 目

在校总

人（个）

数

校 级

表彰数
比例%

推荐为

市级先

进数

比例%
增减

指标
备注

1 三好学生

2 优秀学生干部

3 先进班集体

4 文明寝室

5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6 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

7 体育活动先进个人

8 文艺活动先进个人

学校其它的表彰项目及表彰情况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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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